新光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新光高級中學115學年度輪調式建教合作班招生簡章
1、 招生科班：美容科1班。
2、 招生名額：86名。(以教育部國教署當年度實際核定名額為主。)
3、 辦理模式：輪調式。
以二班為單位實施輪調，一班在校上課，另一班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。
4、 報名資格：本班招生對象不受免試就學區規定之限制，各公私立國民中學(包括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及完全中學國中部)取得畢業資格或具同等學力者皆可報名。
5、 報名地點及聯絡資訊：
(1) 報名地點：高雄市新光高級中學教務處。

(2) 學校地址：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217號。

(3) 連絡電話：07-7019888(分機221、222、223)。

6、 報名日期：
(1) 集體報名：自即日起至115年06月26日(星期五)止，每天08：00~17:00。

(2) 個別報名：自即日起至額滿截止，每天08：00~17：00。

7、 報名費：免費。
8、 報名手續：
(1) 集體報名：(採現場報名或通訊報名)
1. 應屆畢業生得由原畢業學校派員代為集體報名，報名表可點擊網址填寫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DxxO9Q )。

2. 請於報名表貼附最近二個月內之2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各1張。
(2) 個別報名：(採現場報名或通訊報名)
1. 報考學生或家長請自行點擊網址填寫報名表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DxxO9Q )，或至本校親自報名。

2. 請於報名表貼附最近二個月內之2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各1張。【報名表底部請黏貼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】

3. 檢附所需證件，請學生或家長親自到本校辦理報名手續。

9、 繳驗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，應屆畢業生尚未領得畢業證書者，請就讀學校於報名表蓋章以茲證明。
10、 評選方式：本班招生採免試入學，不採計學生於國中階段之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。
(1) 辦理方式：若報考學生人數高於主管機關核定本班之招生名額時，採以下列方式辦理評選。評選成績相同時，以經濟弱勢者優先錄取。
□面談。
□口試。
評選成績計算方式：面談50%、口試50%
(2) 基於安排建教合作班實習及職場特殊性，本班得採不足額錄取。

11、 放榜日期：115年07月17日(星期五)12:00。
12、 公告及通知方式：錄取結果於本校教務處網站「最新消息」張貼榜單，錄取通知由本校逕行寄發。
13、 報到日期及事項
(1) 報到日期：115年07月21日(星期二)8:00~12:00。
(2) 報到地點：本校教務處註冊組。
(3) 攜帶文件：請攜帶錄取通知單、畢業證書。

14、 注意事項
（一）　為培養學生基本操作能力及專業知識，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學生應於進場前，於本校接受144小時之基礎訓練。
（2） 學生或家長對於招生過程，認為有不當並損害個人權益者，請於115年07月21日(星期一)12:00，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。
